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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公告编号：2024-00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1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参

加审议和表决监事3名，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核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900万元（含22,9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

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

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同时，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使用投向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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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出具的《关于更换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原指定侯海涛先生、吴芬女士担任公司2013年

度非公开发行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再次作为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为赵志丹先生、侯海涛先生，为方便日后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开展，赵

志丹先生接替吴芬女士继续履行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赵志丹先生、侯海涛先生。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年1月3日

附件：赵志丹先生简历

赵志丹：现任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曾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

括洪城环境公开发行可转债、华伍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莎普爱思非公开发行股票、新疆天业公开

发行可转债、协鑫集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大名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项目，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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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9

名董事全部参与了此次董事会议案的审议和表决，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4-004号《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在确保不影响2013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900万元（含22,9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该

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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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900万元（含22,9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3年度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于2014年9月完

成发行，公司向7名特定投资者发行5亿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00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5,997万元（《关于核准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28号）。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4]11358号）。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4-048）。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用途为名城永泰东部温泉旅游新区一期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止本公告日）

募集

年份

募集

方式

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及用途（万元）

2014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 295,997 273,544.44

23,379.76

(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用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

具体使用情况：

1、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募集资金80,154.44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意见、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并公告。

2、截至2024年1月3日，根据募集资金承诺项目建设进度需要，公司以募集资金累计支付项目建设工程款273,544.44万元。

3、关于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及归还情况：

2023年1月12日，经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3,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24年1月2日公司将本次补流资金总计23,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情况，公司以临时公告及时进行披露并

报送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本次非公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公司各年度审计报告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数据为准。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2024年1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2,900万元（含22,9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

券交易所并公告。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用于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募集资金， 公司将及时归还， 确保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900万元（含22,9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会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的专项意见说明

1、2024年1月3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

务费用支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 同时，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大名城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

机构同意大名城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上网公告文件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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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平锌电” ）近日收到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罗平县人民法院” ）送达的传票、民事起诉状和《举证通知书》（案号：〔2023〕云0324民初

3483号），就原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杨建兴（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通知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9时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将前述法律文

书涉及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号：（2023）云0324民初3483号

（二）审理法院：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

（三）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民事一审，尚未开庭审理

（四）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288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10109324690714C

法定代表人：夏建亭

被告：杨建兴,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

道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098268547

法定代表人：李尤立，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五）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第三人赔偿损失，金额为人民币176043.52元；

2、请求判令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0000.00元；

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

2018年9月14日，第三人罗平锌电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作出的[2018]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内容为：对罗平锌电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并认定时任董事长的杨建兴对第

三人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2020年8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民初2550号判决书，认定“被告罗平锌

电及时任董事长的杨建兴因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重大遗漏行为，构成证券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 并判令杨建兴对罗平锌电赔偿原告陈*秀损失172509.2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中的

3534.3元由罗平锌电和杨建兴负担。 前述金额总计176043.52元。

原告系第三人罗平锌电的股东，并且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全国性公益投资者保护机构,职责之

一为以股东身份或证券持有人身份行权。 原告于2023年9月6日向第三人罗平锌电及其董事会、监事会发

出《股东质询请求函》，要求说明赔偿及追偿情况，并请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30日内向杨建兴提起诉

讼。罗平锌2023年9月13日《关于《股东质询请求函)的回复意见》称，向陈*秀等6名投资者支付款项的时

间为 2020年12月17日，且其尚未启动对杨建兴的追责程序。 至今，罗平锌电仍未对杨建兴起诉，距离其

收到《股东质询请求函》已经超过30天。

被告杨建兴系第三人罗平锌电的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对第三人罗平锌电因虚假陈向投资者陈*秀

赔付的金额负有主要责任，应当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在第三人罗平锌电收到《股东质询请求函》超过

30天仍然未对被告杨建兴起诉的情况下，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

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诉讼尚处于案件受理阶段，且尚未开庭。根据现阶段诉讼信息，公

司尚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

2、《民事起诉状》、《举证通知书》（案号：〔2023〕云0324民初3483号）；

3、《罗平县人民法院廉政监督、违法三个规定、满意度测评卡》。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1月04日

证券代码：002114�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4-00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罗平富锌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项目建设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专业化下有限多元的产

业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罗平富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锌公司” ）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引进先进的油脂加工技术和功能油脂研发技术，投资新建了富锌油菜三产融合发展

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073号、2023-050号公告。

该项目根据建设进度已于本公告日前投入生产，现将项目一期建设各阶段进展公告如下：

一、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一期项目建设期间，富锌公司依次完成了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罗平县县级重点龙头企业认

定和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设站备案，并完成了相应挂牌工作。

2023年2月组织人员对生产设备、包装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并于6月18日进行了单机试车，6月22日

进行了给料联动运行，8月1日试运行生产；10月份完成了出厂检测化验设备的安装及调试；12月11日，完

成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工作，并已取得认证证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富锌公司试运行生产加工油菜籽576.52吨，共产出成品油176555升。 目前该

成品油已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驰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销售。

除上述进展外，富锌公司2023年12月初完成了综合楼公开招标，并于12月18日破土动工，相关报建

手续正在同步办理。 同时，二期项目将视情况推进。

二、对公司的影响

富锌公司现已正常投产，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如按计划实现稳定销售将有利于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三、风险提示

由于该产品属于公司新开发产品，市场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销售情况仍待观察，存在新产品市场推

广的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1月04日

证券代码：002114�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4-003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

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 ）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市中院” ）出具的《民事裁定

书》及《民事判决书》，现将《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共1020件，涉

案金额423,402,128.19元。上述案件中，有三起案件为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起诉公

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240,639,061.50元；个人投资者诉公司案件1017起，涉案金额182,763,066.69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18号、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1-065号、2022-039号、2022-040号、

2022-078号公告。

所有起诉案件中，公司收到法院判决19起，并根据判决书已向19名投资者支付1,812,961.60元（含

诉讼费）；共与461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已向461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44,891,532.44元（含诉讼

费）。

【1】本次收到最高院关于陈*明、曾*伟、陈*发（再审申请人）与罗平锌电（被申请人）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3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该3起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1、陈*发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3日、2022年4月26日、2022年6月10日、2022年10月19日、2023年7月18日、

2023年9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事项公告的补充公告》、《关于收到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应诉通知书〉》及《关于收到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对投资者陈*发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最高院

申请再审， 最高院裁定提审的相关诉讼事项及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39号、

2022-040号、2022-052号、2022-085号、2023-049号、2023-075号公告。

2、曾*伟与陈*明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9月23日、2021年12月23日、2022年4月19日、2023年3月18日、2023年9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司关于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

的公告》、《公司关于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司关于收到最高

人民法院再审〈应诉通知书〉》及《关于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对投资

者曾*伟与陈*明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裁定提审的相关诉讼事项及

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081号、2021-089号、2022-038号、2023-008号、

2023-075号公告。

【2】本次收到昆明市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赔偿原告陈*英等83名个人投资者共计

3,461,398.00元，案件受理费9,4401.00元，由陈*英等83名原告共承担29,780.00元，罗平锌电承担64,

621.00元。

二、本次收到最高院《民事裁定书》及昆明市中院《民事判决书》情况：

【1】最高院《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

（一）案号：（2023）最高法民再226号、227号、228号

（二）审查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三）诉讼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陈*明、曾*伟、陈*发

再审被申请人：罗平锌电及杨建兴

（四）作出裁定的依据及理由：

再审申请人陈*明、曾*伟、陈*发因与被申请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杨建兴（为曾*伟、陈*明

案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三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云民终543号、542号、1605号民

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3年8月22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申136号、137号民事裁定提审陈

*明、曾*伟两案，于9月1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申868号民事裁定提审陈*发一案。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了审理，并于2023年10月24日召开庭前会议。 后经征求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未再开庭审理。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明、曾*伟、陈*发是否能以罗平锌电公司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

致其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1）关于通过资管计划方式购买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出资人能否提起侵权诉讼的问题。

一审法院以陈*明、曾*伟的起诉违背合同相对性为由驳回其起诉，二审法院在认可一审法院前述认定的

同时，适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已经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裁判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适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将陈*发排除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之外，适用法律错误。

（2）关于本案是否适用仲裁程序的问题。 陈*明与新华基金公司、曾*伟与银华资管公司、陈*发与海

富通基金公司终止委托关系，清算完成资产管理计划后，以案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投资人身份提起

本案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不应被排除于诉讼之外，一审法院应予审理。 一审、二审法院驳回

陈*明、曾*伟、陈*发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五）裁定的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

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云民终 543号、542号、1605号民事裁定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21)云01民初3963号、3962号、3942号民事裁定；

2、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2】昆明市中院《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

个人投资者陈*英、汪*菲等83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昆明市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2年5月11日、4月6日、4月27日、4月13日、4月11日、3月22日、

5月6日、1月27日、2020年12月11日、2022年4月25日、2022年5月6日、2022年5月9日、2022年4月12日将

上述案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经审理，昆明市中院认为：

罗平锌电因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重大遗漏行为，构成证券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的诉

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二、三、四、七、八、十、十

一、十二、十四、十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英、汪*菲、温*宙、吴*平、徐

*辉、白*达、郑*元、章*红、赵*、谷*梅、范*东、邓*宁、任*、邱*霞、马*国、贾*庆、张*琳、徐*会、朱*、李*霞、柯

*霞、 张*娜、闵*和、徐*苗、王*、张*、张*、丁*玉、刘*丽、许*、李*、丁*丰、金*、张*云、胡*国、罗*礼、余*梅、

祁*曼、姚*伦、屈*松、施*勋、吕*欢、王*朝、陈*萍、张*、陈*文、王*芳、卢*明、罗*、朱*芸、钱*杰、陈*峰、刘*、

杨*仁、薛*萍、高*、王*、李*才、靳*英、常*梅、李*、赵*生、袁*、徐*花、谈*惠、林*、李*晖、李*宁、付*华、刘*、

吴*英、刘*芳、杨*、周*彬、王*、王*泉、陈*吉、娄*军、王*英、贺*芳、万*珍、杨*、易*珣损失；（具体金额详见

附表一）

二、被告杨建兴对判项一中被告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汪*菲、温*宙、吴*平、徐*辉、白*

达、郑*元、章*红、赵*、谷*梅、范*东、邓*宁、任*、邱*霞、马*国、贾*庆、张*琳、徐*会、朱*、李*霞、柯*霞、张*

娜、 闵*和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金额详见附表一）

三、驳回原告陈*英、汪*菲、温*宙、吴*平、徐*辉、白*达、郑*元、章*红、赵*、谷*梅、范*东、邓*宁、任*、

邱*霞、马*国、贾*庆、张*琳、徐*会、朱*、李*霞、柯*霞、 张*娜、闵*和、徐*苗、王*、张*、张*、丁*玉、刘*丽、

许*、李*、丁*丰、金*、张*云、胡*国、罗*礼、余*梅、祁*曼、姚*伦、屈*松、施*勋、吕*欢、王*朝、陈*萍、张*、陈

*文、王*芳、卢*明、罗*、朱*芸、钱*杰、陈*峰、刘*、杨*仁、薛*萍、高*、王*、李*才、靳*英、常*梅、李*、赵*生、

袁*、徐*花、谈*惠、林*、李*晖、李*宁、付*华、刘*、吴*英、刘*芳、杨*、周*彬、王*、王*泉、陈*吉、娄*军、王*

英、贺*芳、万*珍、杨*、易*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各案案件受理费数额、由原告负担数额及由被告负担数额详见附表一。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昆明市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涉及83名个人投资者诉讼，涉案金额共计5,082,930.37元，

根据判决公司需向陈*英、汪*菲等83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赔偿金额合计3,526,019.00元（含诉讼费）。

公司服从昆明市中院判决，不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最高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尚处于指令审理阶段，在诉讼审结

之前，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昆明市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公司前期已对全部投资者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7,798.72万元，预计本判决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数无

影响。

五、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目前共与461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 共已向461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

44,891,532.44元（含诉讼费）；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

决书》应向102名投资者支付5,338,980.60元（含诉讼费），已向19名投资者支付1,812,961.60元（含诉

讼费），余83名个人投资者损失3,526,019.00元（含诉讼费），公司将根据判决进行支付。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信息披露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再226号、227号、228号】；

2、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云01民初1124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1月04日

附表一：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法院认定赔偿总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元） 原告负担诉讼费（元）

被 告 负 担 诉 讼 费

（元）

1 陈*英 23389.76 12678 161 74 87

2 汪*菲 14444.83 14408 161 0 161

3 温*宙 165915.17 164617 3618 28 3590

4 吴*平 18621.17 17285 266 19 247

5 徐*辉 6022.02 4522 50 12 38

6 白*达 35348.16 23538 384 128 256

7 郑*元 15431.6 15048 186 5 181

8 章*红 2394.78 2106 50 6 44

9 赵* 40673.18 35363 817 107 710

10 谷*梅 7496.96 7482 50 0 50

11 范*东 580448.58 267149 9604 5184 4420

12 邓*宁 6541.06 6041 50 4 46

13 任* 15763.46 14794 194 12 182

14 邱*霞 67957.24 65660 1499 51 1448

15 马*国 77835.36 52585 1746 566 1180

16 贾*庆 21331.38 20846 333 8 325

17 张*琳 48645.9 48646 1016 0 1016

18 徐*会 13359.87 13196 134 2 132

19 朱* 11095.75 11076 77 0 77

20 李*霞 20294.11 7083 307 200 107

21 柯*霞 667881.5 371951 10479 4643 5836

22 张*娜 7304.1 6968 50 2 48

23 闵*和 50866.58 28530 1072 471 601

24 徐*苗 282371.5 78440 5536 3998 1538

25 王* 141539.79 36696 3131 2319 812

26 张* 53360 16192 1134 790 344

27 张* 423235.39 329265 7649 1698 5951

28 丁*玉 24403.46 22462 410 33 377

29 刘*丽 3332.83 2960 50 6 44

30 许* 11830.17 8845 96 24 72

31 李* 190826.19 150766 4117 864 3253

32 丁*丰 9962.52 8709 50 6 44

33 金* 6378.17 5662 50 6 44

34 张*云 127496.26 50883 2850 1713 1137

35 胡*国 7552.43 6706 50 6 44

36 罗*礼 30594.48 19048 565 213 352

37 余*梅 15509.34 12749 188 33 155

38 祁*曼 47826.33 42414 996 113 883

39 姚*伦 46773.9 41405 969 111 858

40 屈*松 1517.16 680 50 28 22

41 施*勋 2911.24 2594 50 5 45

42 吕*欢 3365.3 2990 50 6 44

43 王*朝 489.69 252 50 24 26

44 陈*萍 24213.05 19502 405 79 326

45 张* 76130.13 27483 1703 1088 615

46 陈*文 9226.6 8014 50 7 43

47 王*芳 27145.28 20658 479 114 365

48 卢*明 10318.53 8914 58 8 50

49 罗* 15078.8 11775 177 39 138

50 朱*芸 43162.53 35345 879 159 720

51 钱*杰 3953.25 1710 50 28 22

52 陈*峰 56142.95 49728 1204 138 1066

53 刘* 61022.45 48931 1326 263 1063

54 杨*仁 217483.35 191302 4562 549 4013

55 薛*萍 21851.11 19456 346 38 308

56 高* 12406.13 9133 110 29 81

57 王* 45143.53 33886 929 232 697

58 李*才 36441.21 32354 711 80 631

59 靳*英 8500.21 7234 50 7 43

60 常*梅 5569.63 1082 50 40 10

61 李* 64712.77 54729 1418 219 1199

62 赵*生 4086.15 1891 50 27 23

63 袁* 28128 18085 503 180 323

64 徐*花 222161.16 192507 4632 618 4014

65 谈*惠 35791.95 31838 695 77 618

66 林* 395.05 352 50 5 45

67 李*晖 790.11 703 50 6 44

68 李*宁 3391.28 2810 50 9 41

69 付*华 275458.07 214106 5432 1210 4222

70 刘* 18106.42 16077 253 28 225

71 吴*英 13513.79 11966 138 16 122

72 刘*芳 6881.76 5293 50 12 38

73 杨* 99124.33 88033 2278 255 2023

74 周*彬 10669.47 9093 67 10 57

75 王* 35632.75 31657 691 77 614

76 王*泉 4178.34 3708 50 6 44

77 陈*吉 7620.29 3589 50 26 24

78 娄*军 10000.25 7815 50 11 39

79 王*英 24777.23 21991 419 47 372

80 贺*芳 22620.6 15680 366 112 254

81 万*珍 163743.77 145510 3575 398 3177

82 杨* 1117.62 916 50 9 41

83 易*珣 5901.8 5252 50 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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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月3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月3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1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 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溪大道189号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国庆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604,003,018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72.85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00,03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2.37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3,966,9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7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478,021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05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441,9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3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894,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10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2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23％； 反对108,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894,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10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2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23％； 反对108,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894,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10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2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23％； 反对108,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814,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9％；反对188,12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6459％； 反对188,

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814,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9％；反对188,12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6459％； 反对188,

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814,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9％；反对188,12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6459％； 反对188,

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方娟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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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19号丰盛五季凯悦臻选酒店一层悟1厅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8,488,1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80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大会由副董事长张轩先生主持。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李远扬律师、黎达侨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

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翟凌云先生、董事生德伟先生、唐志清先生、独立董事

王德瑞先生、高凤勇先生、苏冰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林京先生、陈晓玲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宇鑫先生出席了大会；公司副总裁袁千惠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袁千惠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817,419,094 99.8693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袁千惠女士为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

236,214,181 99.54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公司提交至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黎达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4-00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3年1月9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不超过250,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将用于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具体使用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公司实际使用2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法定使用期限为2023年1月10日至2024年1月9日，在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间，公司对该笔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鉴于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2日、2023年5月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南通东方雨虹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南通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2023年5月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等相关公告。 截至2023年11月20日，公司已将南通项目用于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1,

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同时，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南通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1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及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

截至2024年1月2日， 公司已将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保

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4-001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

使用权的议案》，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欧菲” ）拟将其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

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售给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春申” ），交易价格

暂估为339,563,089元（大写叁亿叁仟玖佰伍拾陆万叁仟零捌拾玖元整），具体以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

准。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6月29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6。

2、 公司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暨签订回购协议的议案》，基于公司

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拟将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高新区西片区，东明大道南侧、十二号

西侧（宗地号：A613-0728）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

府（以下简称“光明区政府” ），预估交易含税总价上限为人民币60,576.78万元，最终实际交易价格以

光明区政府相关部门审定的回购总价为准， 双方就上述交易事项签署了 《欧菲光科技园项目回购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2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拟出售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暨签订回购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5。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苏州欧菲出售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近日，苏州欧菲与苏州春申已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完成全部标的资产的产权过户手续。

本次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339,454,585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收到全部款项。

（二）公司出售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近日，公司与光明区政府已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完成全部标的资产的产权过户手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交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不动产买卖合同》；

2、《不动产权证》。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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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70� � � � � � � � � � � �债券简称：金23转债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3�年12月31日，累计有50张“金23转债” 转为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A�股股票，累计转股金额5,000元，累计转股股数128股，累计

转股股数占“金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54,256,882股的 0.0001%。

●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10月23日至 2023�年12月31日，合计有50张“金23转债” 转为

本公司 A�股股票，合计转股金额 5,000元，合计转股股数 128股，合计转股股数占“金23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54,256,882股的 0.000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金23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769,995,

000元，占“金23转债”发行总额的比例为99.999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39�号文核准，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3�年 4�月 17�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77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77,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00�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77,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3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 23�转债” ，债券代码“113670” 。

根据有关规定和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金23转债” 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9年4月16日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金23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9.57元/股。由于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金23转债”转股价格

自 2023�年6�月9日起调整为 38.8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3�年10月23日至 2023�年12月31日期间，合计有 5000�元“金23转债”转为本公司 A�股股

票，合计转股股数为 128股，占“金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54,256,882股的 0.0001%。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 5,000�元“金23转债” 转为本公司 A�股股票，合计转股股数

为 128股，占“金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54,256,882股的 0.0001%。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金23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769,995,000元，占“金23转债”

发行总额的比例为99.9999%。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4,256,882 128 154,257,010

总股本 154,256,882 128 154,257,01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92-5556861

特此公告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